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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5年8月

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际参与表

决的董事8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27日以

通讯的方式发出，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与《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蒋仁生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

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治理，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需要，公司拟对章程部分条款做如下

修改： 

条款 变更前 变更后 

第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

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

会表决。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非

职工监事进行表决时，根

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

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

累积投票制。 

独立董事选举应实行累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

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

会表决。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非

职工监事时，应实行累积

投票制。 

„„ 



积投票制。非独立董事和

非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的选举，根据适用的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监管机构的规定或股东

大会决议应采取累积投

票制的，实行累积投票制

选举。„„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3人，设董

事长1人 

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3人，设董

事长1人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以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经广泛征

询意见，公司董事会提名蒋仁生、陈渝峰、余农、蒋凌峰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仍将继

续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董事的职责。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意见，认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的任职资格、提名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关于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本议案以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经广泛征



询意见，公司董事会提名袁林、章新蓉、刘保奎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意见，认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任职资格、提名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采用累计投票制进行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

资格和独立性需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本议案以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公司2014年申请的兴业银行授信已到期，公司拟继续向兴业银行重庆分行申

请银行授信，授信额度为人民币30,000.00万元，具体使用时间、使用方式和使

用金额根据未来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并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关授信协

议。 

本议案以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集中精力发展公司主营业务，公司决定转让参股公司股权，同意将公司持

有的深圳市三代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代人公司”）20%的股权出

让给上海一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详见

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编号 2015-61号）。本

次股权转让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三代人公司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以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15年8月19日下午14:30召开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

事的议案》。（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证监会指定网站的《关于召开201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议案以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董事候选人简历 

3、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4、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5、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3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蒋仁生，男，62岁，副主任医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广西壮族

自治区灌阳县卫生防疫站副站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防疫站计划免疫科、生物

制品科副科长、科长，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蒋

仁生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股份43,30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13%，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余  农，男，50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职于四川省涪陵地区

卫生防疫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余农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

382.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8%，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陈渝峰，男，51 岁，研究生，药剂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职

于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重庆市妇幼保健院、重庆市血液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等，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书记。陈渝峰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 44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5%，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蒋凌峰，男，35 岁，研究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职于广西宾

阳县烟草专卖局。现任本公司董事，绿竹制药副总经理。蒋凌峰先生为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蒋仁生先生之子，持有本公司股份 4,32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袁  林，女，51 岁，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

域为经济与刑法，现任中国银行法学会理事、中国银行法学会金融犯罪研究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重庆市第四届人大代表、重庆市人大常

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民革重庆市委常务，出版《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控股



公司法律制度的构建》、《WTO规则教程》等经济法方面的著作多部，发表《民间

借贷制度创新的思路和要点》等经济法论文多篇。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章新蓉，女，56 岁，汉族，大学学历，现为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商业会计学会理事、重庆市审计学会副会长、重庆市会计

学会常务理事、重庆百货、重庆渝开发、重庆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刘保奎，男，61 岁，汉族，研究员，已退休。现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药品审评专家库成员，国家药典委员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

生物制品分会委员，《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编辑委员会编委，中华医学会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专家鉴定指导委员会成员，药学会生物药品及质量研究专业委员会

委员，北京微生物学会监事。 

刘保奎先生现已报名参加 2015 年 8 月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独立董事资格

培训，经培训考核通过后将取得独立董事正式任职资格。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